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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结合近年来刑事立法及司法解释的最新发展变化，对第一版的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以全面反
映最新法律的规定；在保持第一版教材完整的体系结构和稳定成熟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借鉴刑法理
论研究的新进展、新成果，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以使论点更趋科学、论证更富说明力。
本教材反映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新经验、新情况，力求使本教材具有更高的教学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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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危害结果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要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我国《刑法》在总则和分则中分别不同情
况对其加以规定。
概括而言，包括如下几种情况：　　1.在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概念中明确规定危害结果。
我国《刑法》第14条第1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
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第15条第1款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
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由此可见，无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都存在危害结果，只不过前者不一定要求实际发生危害结
果，后者则要求必须发生。
　　2.以对直接客体造成某种有形的、物质性危害结果作为某些故意犯罪既遂的标准。
例如，故意杀人罪以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作为既遂标准；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敲诈勒索罪等以非
法占有公私财物作为既遂标准。
如果实施了上述犯罪行为而未能造成特定结果的，构成犯罪未遂。
　　3.以发生某种特定的现实危险状态作为某些故意犯罪既遂的标准。
例如，我国《刑法》第117条规定，破坏交通设施，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
、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既遂；如果&ldquo;造成严重后果&rdquo;，
则根据《刑法》第119条处以较重的刑罚。
《刑法》第114条、第116条、第118条以及第124条前半段规定的犯罪，均属此种情况。
这种情况下，犯罪构成要件里并未直接要求犯罪结果，而是借助于特定的物质性危害结果来阐明其犯
罪构成要件的客观内容。
危害作为一种客观状态，虽不是物质性的，但却具有现实性。
　　4.以发生严重的物质性危害结果作为罪与非罪的标准。
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罪的构成采取慎重态度，以是否发生法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为标准。
例如，只有过失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才以过失伤害或过失致人死亡罪论处。
《刑法》第134条规定，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
他严重后果的，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才构成强令违章冒险作业
罪。
　　5.以发生某种特定的严重危害结果作为此罪与彼罪区分的界限。
例如，我国《刑法》第238条第1款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该条第2款规定：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
罪处罚。
这就是说，如果行为人非法拘禁他人，构成非法拘禁罪时，又使用暴力致被拘禁人伤残、死亡的，应
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
类似此种情况的还有《刑法》第247条规定的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第248条规定的殴打、体罚被
监管人，致人伤残、死亡的，等等。
　　6.以造成物质性危害结果的轻重程度作为适用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幅度的标准。
例如，《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依伤害的结果分为一般伤害、重伤、致人死亡和以特别残
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四种情况，并分别规定了轻重不同的量刑幅度。
类似此种情况的还有《刑法》第13l条规定的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2条规定的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
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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